














— 8 —

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对虚报、冒领、截留、挪用等违法行为，除责令

将资金归还原有渠道或收回财政外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

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对相关部门和

单位予以处理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方案依据《福建省海洋服务与渔业高质量发展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闽财规〔2022〕25 号）制定，自印发之日

起施行，实施期 2025-2026 年，由县财政局会同县海洋与渔业局

解释。

附件：1.福建省海洋服务与渔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

2.东山县福建省海洋服务与渔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
申报汇总表














